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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4(d) 

特定群体和个人：其他弱势群体和个人 

失踪的人 

秘书长的报告  * 

内 容 提 要 

 本报告载有几个国家政府和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2/60 号决

议提出的答复的提要。  

                                                 

*  本报告是在截止期限后提交的，以便收载收到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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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委员会在其第 2002/60 号决议，请秘书长提请各国政府、联合国有关机关、

专门机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注意本决议，并请秘书长向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提出报告。在 E/CN.4/2004/72 号文件，委员会获悉关于执行第 2002/60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将提交给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本报告系按照第 2002/60

号决议编写，载有所收到答复的提要。  

 2.  从阿塞拜疆、黎巴嫩和菲律宾等国收到资料，这是对 2004 年 12 月 6 日普

通照会的答复。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出了评论，是对 2004 年 12 月 6 日寄给不同

国际组织信件的答复。  

一、从国家政府收到的答复 

 3.  阿塞拜疆政府说，失踪人的问题是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的不幸结果之一，

这次侵略占领了该国土地的 20%，造成一百多万阿塞拜疆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者。

按照 2004 年 6 月 1 日的数字，该国登记有案的失踪人数达到 4,866 人。1993 年成

立了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战俘、人质和失踪人问题全国委员会及其工作组，搜寻失

踪人及人质，并争取他们获得释放。全国委员会的活动遵循国际法的规范，特别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和在阿塞拜疆倡议下、由人权委员会和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全国委员会向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负责。  

 4.  该国政府说，全国委员会同所有有关国际组织，包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委员会)以及一个由俄罗斯、德国和格鲁吉亚的人权维护者组成的工作组，

一贯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在搜集和分析资料以及建立失踪人全面数据库方面，采

取了相当多的措施。然而，全国委员会所编定的名单与红十字委员会的名单两相比

较，仍然有待进行。还有，主要的注意在于向失踪人的家属提供失踪人命运的资料。

该国政府指出，阿塞拜疆已经保证在通过第 2000/60 号决议之前遣返所有亚美尼亚

的战俘。  

 5.  该国政府还说，搜寻失踪人的工作未能取得正面的结果，原因是亚美尼亚

共和国没有积极响应。根据获释人员的陈述，大约 783 名阿塞拜疆公民仍然被亚美

尼亚关押。虽然有些失踪人受到红十字委员会的访问，但是亚美尼亚继续不让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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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知道这些人的真实情况。根据该国政府的说法，这种态度是因为阿塞拜疆失踪

人被屠杀或在关押期间受到虐待。  

 6.  该国政府表示，已经尽一切努力解决这个问题。1993 年 3 月，在阿塞拜疆

与亚美尼亚两国代表达成协议之后，阿塞拜疆编写了四份将于日内瓦签署的文件草

案。亚美尼亚方面拒绝签署这些文件。1999 年 12 月，阿塞拜疆在欧洲理事会议会

政治事务委员会提出了新动议，强调必须按照《日内瓦四公约》解决这个问题。按

照该国政府的说法，亚美尼亚对这些意见没有反应。  

 7.  该国政府结论是，它将采取一切能掌握的措施，解救阿塞拜疆失踪人的命

运。由于阿塞拜疆不能访问被占领的地区，它期望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加

强它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该国政府认为，应当针对亚美尼亚隐瞒关押真相和阻碍

搜寻过程，采取具体有效措施。该国政府表示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红十字委员

会，展示对这个问题更灵敏的做法。该国说，它将严格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继续致

力于查明据称失踪人士的命运。该国政府提到 2005 年《行动计划》，其中特别规

定，该国工作组和红十字委员会巴库分会向全国委员会联合提出的各项建议。  

 8.  黎巴嫩政府说，尽管有一定的困难，它还是全力落实第 2002/60 号决议，

并且认真致力于解决失踪人问题。这些困难来自该国在 1975 年至 1999 年及其后所

经历事件中的绑架和杀戮周遭的环境。  

 9.  该国政府确认，政府于 2002 年 1 月成立的委员会继续探究和从事解决失踪

人问题。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失踪人亲属提出的要求，调查每宗案件。委员会在结

束工作时，可望向部长会议提出报告。  

 10.  菲律宾政府说，它一贯居于全世界大力推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前列。根据

对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以及第 2002/60 号决议所作的承诺，菲律宾严格遵守同

本国反对集团，特别是民族民主阵线和棉兰伊斯兰解放阵线所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协议的条款。  

 11.  该国政府说，《关于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全面协定》重申它本身

及民族民主阵线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普遍接受的原则和标准并受其约束。双方承诺

人道对待“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双方还相互保证，向对方提供“关于被剥夺自

由人士的充分资料”。根据协定，双方承诺同红十字委员会充分合作，促进后者按

照其任务规定从事的工作，并保证该委员会按照其标准业务程序，有充分机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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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人士。双方还保证同红十字委员会追踪机制充分合作，以查明失踪人的身份、

下落和命运。联合监测委员会由菲律宾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双方代表组成，监测上

述协定的执行情况。  

 12.  该国政府还说，2001 年《菲律宾政府――棉兰伊斯兰解放阵线协定》(的黎

波里协定 )表示它本身及棉兰承诺保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尊重棉兰境内所有人

的国际承认的人权。根据该协定，对国际人权的关注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密不可分，

政府的指令与棉兰武装部队的指令都不分轩轾地提到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原则。政府与棉兰伊斯兰解放阵线发誓彼此、而且同红十字委员会合作，确定据称

在武装冲突过程失踪人士的身份、下落和命运。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和红十字委员会

按照该会标准业务程序，可以访问被拘留者，不论在什么地方。  

 13.  该国政府指出，凭着提高了公众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解，它继续加强同

红十字委员会的协调。红十字委员会继续向政府与反对集团的战斗人员介绍国际人

道主义法。2002 年仅仅在棉兰，红十字委员会就向武装部队 2,982 人作了总共 43

场介绍。  

二、从国际人道组织收到的答复 

 1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说，它发起了主要的倡议，来解决武装

冲突或内乱造成的失踪人问题，并帮助他们的家属。2002 年，红十字委员会启动了

一个程序，称为“失踪者-采取行动解决武装冲突或内乱造成的下落不明人士问题，

并帮助其家属”，以便更有效地防止人员失踪、回应失踪人家属的需要、就所有关

心防止措施人士的共同做法达成协议、当人员下落不明时作出比较适当的反应并且

把这个问题提到国际议程的优先地位。“红十字委员会报告：失踪者及其家属”扼

要叙述已进行的研究和开办的研讨会。这一程序的高潮是举行政府与非政府专家国

际会议(2003 年 2 月 19 日至 21 日)，会议协商一致地通过了意见与建议。  

 15.  接着这一程序的成果，第 28 次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2003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通过了人道主义行动议程，其中把这个问题列为四项关注之一。该议程为

各国与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其他组成部分，列出 2004 至 2007 年清楚的目标。 

 16.  红十字委员会本身保证加强其业务工作、同有关的当局和组织合作――特

别是在执行各项建议和已确定的最佳做法方面、以及继续加强有关的国际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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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红十字委员会在其业务指南中列入上述两个会议发布的建议和最佳做法。于是，

只要需要，红十字委员会就加强其传统活动。此外，红十字委员会将寻求在所有有

关行为者之间倡导最佳做法。为此，它草拟了一项行动计划，将在未来几年逐步实

施。计划包括下列领域的活动： (a) 促进现有的国际法，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制订

法律准则，支持新的国际文书以有效保护人们不会强迫失踪；(b) 支持加强国内法；

(c) 同武装力量及区域军事组织合作，推动他们之间的接触，以便保证军事人员佩

带识别记号、经常与其家属交换信息、正确处理战场上死者和遗骸的消息；(d) 增

强家属新闻网络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e) 促进正确处理死者的标准，共人道组织工

作人员等非专业人员以及法庭专业人员使用； (f) 促进关于家属特殊需要的准则并

增进支助他们的方法。  

 

 

--  --  --  --  -- 

 


